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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论 在一次研讨会上，笔者曾经这样表述：律师的主张只有

在全面考虑了案件各方利益的前提下才可以得到广泛的支持

，案件才可能做成“铁案”。律师不能无止境的追求委托人

或自身的利益，而不去为他人实现合理的利益创造条件，甚

至阻碍其合法利益的实现。律师的“争”应该争在各方利益

的平衡上，而不仅仅是争在委托人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上。

律师在执业中的定位应该是“各方权利义务的平衡者”。这

种提法只是理想中的执业定位。它的实现是不可能一蹴而就

的。它的渐变是与法律的不断完善、律师自身素质的不断提

高相呼应的。但是，它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律师在执业中所追

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律师保护自身利益最为明智的定位。因

此，我们应该从每宗案件做起，从办案的每一个细节做起，

尽一切可能地将自己定于“各方权利义务的平衡者” 的位置

上。 一、与当事人初次会谈时的平衡 律师的工作是从与当事

人初次会谈开始的。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

么这个阶段就是整个律师工作过程中最要讲究平衡的地方。 

这个阶段的关系看起来最为简单，律师和当事人，但它所蕴

含的内容却是最为广泛。律师在这个阶段里不仅要了解大致

的案情，要分清其间的法律关系，要较完整的解释涉案的法

律法规，要分析利弊风险，要提出简明扼要的法律意见，要

选定案件的切入点，要制定出清晰的办案程序，还要不失时

机的展现自身优长给当事人以信心，更为困难的是，这一切



的工作要在短短的几十分钟甚至十几分钟之内完成。这并不

是每一个律师在每一次与当事人初次会谈时都能很好地做到

的，特别是从业不久的年轻律师。 1、注意聆听当事人的陈

述及要求 在与同行的交流中，我发现一个问题，不少同行在

与当事人初次会谈时不能完整的并且高度注意的听完当事人

的陈述及要求。总认为当事人的陈述非常的散乱、说不到点

儿上，所以总会不断的打断当事人的陈述，而后凭借主观臆

构及经验想当然的引导当事人回答自己想听到的信息。最常

见的是这一句，“你这种案件我处理过很多起，比如说⋯⋯

”。这句话只有在律师完整的并且高度注意的听完当事人的

陈述及要求后说出来，才会使当事人对律师产生信任感；在

此之前大多只会产生负面效应。这是个危险的开始。 要知道

，当事人这时所谈及的事情有很多是不会轻易向他人倾诉的

内容。他之所以向律师倾诉是基于对律师的信任。从平衡的

角度来看，当事人所希望得到是律师对案件的关注甚至是对

他的观点的认同。而作为律师，这种起码的尊重与关注是应

当毫不吝惜地给予当事人的，这就像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都希

望别人能都专注地看着我们的眼睛一样。 2、律师的发言要

以确认案情及当事人的要求为开始 基础与成果是平衡的、成

正比的。对案情了解的程度是找出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

题的基础。只有对案情有了充分的了解，律师才能作出正确

的判断。不要过分地相信当事人的表述能力和自己的理解能

力。以重复或提问的方式确认案情及当事人的要求，不仅有

利于对案情的了解，还有利于律师自己对案件的归纳总结与

法律意见的提出。 3、提出法律意见不但要简单明了还要留

有余地 任何案件都是具有风险的。风险的成因有很多，有的



是在律师接案的时候就能够分析到的，有的却是随着案件的

发展突然出现的。准确的为当事人分析因争议各方主张的依

据的强弱、多少、正确与否等因素而决定的利弊问题、风险

问题，是对当事人信任的平衡，也是对日后实际工作方式方

法的平衡。大量的取证和认真的分析虽然可以规避尽可能多

的风险，但不可能将风险降到零。律师可以表现对案件有兴

趣、有一定的把握，以增强当事人对律师的信心，但在发表

意见的时候夸夸其谈、包打赢的做法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

非常危险的。这很容易使律师在日后实际处理案件时陷入困

境，甚至被委托人投诉。 与当事人的初次会谈是律师具体工

作的开始，也是律师工作最为重要的环节。在这个环节里，

律师应当平等待人，尊重当事人、重视案件；应当彻底地本

着平衡的观点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不能仅仅考虑眼前的利

益而忽略其可行性。 二、调查取证及涉案材料准备时的平衡 

俗话讲“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每一个律师都希望自

己在谈判或庭辩中能够妙语连珠、字字珠玑而且有理有据，

更希望所有的参加人都对自己的发言心悦诚服。那么，为达

到这个效果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做好律师工作的基本功

课??调查取证与材料准备。在这两项工作中，如果将平衡的

观点贯穿于始终将事半功倍。 1、以平衡的观点收集证据材

料，是律师提出正确主张的基础。 律师的取证要尽可能达到

穷尽。只有在做好诸方信息（包括案件其他各方的主张及依

据）的收集、调研工作的基础上，才能为后续的信息分析及

综合提炼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才能为正确评估与认定案件

各方的优势与不足、需求与惧怕提供充分的条件。主要证据

的收集一定要讲究针对性，各项论点与证据材料都应平衡起



来。同时，我们也可以用平衡的观点划定主要证据的范围。

2、以平衡的观点准备涉案材料，是律师正确主张得以实现的

保障。 （1）证据材料的归类 首先，要对证据材料进行分门

别类，了解其各自的利弊，明确其各自的适用范围及功能。

然后将各门类的证据材料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个统

一的体系，使其能够互相支持互为补充，真真正正的组成一

个平衡的多维立体的证据链。这也就是证据材料自身的平衡

。 （2）自书材料的整理 证据材料系统平衡后，我们就要对

案件各方的优势与不足、需求与惧怕进行相对准确的评估和

认定。随后，将证据材料系统的体系结构与各种有可能发生

的链动以及案件各方的优势与不足、需求与惧怕记录下来。

最后，结合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文字上的组织，形成律师的

书面意见。 （3）多多听取意见，不断审核 俗话说“三个臭

皮匠，顶个诸葛亮”。要保证律师意见的客观、全面、有效

、可行，就必须多方求证。毕竟我们的律师意见的最终目的

是要说服他人，而并不仅仅是说服自己。对于一个事物，每

一个人的看法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会

使问题分析得更为透彻。这也是平衡的应用。 三、诉讼及谈

判时的平衡 诉讼和谈判是我们律师接触最多的具体工作。其

间的思路与技巧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笔者认为，只要抓住

他们的共性，就能掌握诉讼与谈判的“金钥匙”。这种共性

就是“平衡”。这种“平衡，不同于物理学、化学以及过去

人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平衡概念，更不能认为平衡是一团和

气、四平八稳不要斗争。恰恰相反，我们所讲的平衡不但不

排斥斗争，而且还认为：平衡过程中的斗争有时还是激烈的

、甚至残酷的”。 1、诉讼和谈判的根本思路 在与同行的交



流中发现，有些律师以“争取委托人权益的最大化”，甚至

仅仅是以“争取自己收益的最大化”，为自己的诉讼或谈判

的根本思路。这是不正确的。律师的主张，只有在全面考虑

案件各方权益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案件也才可

能做成“铁案”。 尽一切可能的放大委托人或自己的利益，

而不去考虑案件其他当事人的权益，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对委托人不负责任，对其他当事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不负责

任，对律师的职业道德不负责任，对国家的法律同样也是不

负责任的。如果律师无止境的争取委托人或自身的利益，而

不去为他人实现合理利益创造条件，甚至使用不正当的手段

阻碍其合法利益的实现；那么委托人或律师自身的利益也必

然要受到限制甚至受到损害。现实的讲，律师很有可能就要

面临败诉、被投诉、被索赔、甚至被起诉的尴尬局面。 因此

，律师的“争”应该争在案件各方合法利益的平衡上，而不

仅仅是争在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上。诉讼和谈判的根本思路

也应该是“依法平衡案件各方的权利义务”。 2、诉讼和谈

判的平衡技巧 在具体案件中，案件各方都会存在着优势与不

足，进而存在需求与惧怕。在做好诸方信息的收集、调研、

分析及综合提炼工作的基础上，对双方的优势与不足、需求

与惧怕要有相对准确的评估和认定。这一点在庭辩及谈判中

的作用最为突出。只要搞清楚自己及对方要什么、怕什么，

也就等于打开了胜利之门。知己知彼，是利用平衡观点分析

问题的具体表现与方法。用对方的需求支撑我方的合法主张

，用对方的惧怕遏制其过分的追求，如此操作，诉讼或谈判

的方向与节奏就会自然而然的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了。再有，

适时适度的网开一面是非常有利于调解达成和谈判成功的，



毕竟赢棋不用吃掉所有的子。 四、特定情况下的平衡 在律师

的实际工作中，有很多特殊的情况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任

何一种变化都是要经过量变才能发生质变的。因此，我们首

先要善于观察各种细微的变化，防患于未然。其次，如有特

殊的情况出现，律师应保持良好的心态，以平衡的眼光分析

问题并迅速做出决定，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1、当事人主

张的权益不可主张的情况 （1）恶意动机 律师在接受委托前

或办案过程中发现委托人存在恶意动机，其主张的目的不是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为了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律师

应当尽可能劝阻、纠正委托人的错误思想及行为，必要时解

除委托，并形成书面文件通告所在律师事务所及司法局。 律

师是社会的法律服务者，是法律的维护者，是委托人合法权

益的保护者。他的工作要对委托人的合法利益、律师的职业

道德及国家的法律尊严负责。决不能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为

虎作伥，协助存在恶意动机的委托人侵害他人、集体乃至国

家的利益。个人或者小团体非法利益的获得与他人、集体乃

至国家利益的损失是绝对不会达到平衡的，同时与律师职业

道德及国家法律尊严的亵渎也是绝不可能形成平衡的。 （2

）法律规定 在了解案件情况后，律师有时会遇到诸如当事人

所希望主张的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此类因法律法规而无法主

张权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律师首先要确认当事人的权

益确实无法主张；其次，一定要做好当事人的安抚工作，表

示同情，正面解释相关法律法规，尽一切可能的调整当事人

已经失衡的心态，减少当事人采取过激行为的可能。 （3）

委托人的利益与国家、集体的合法利益出现冲突 在处理案件

过程中，有时律师会发现委托人所希望主张的权益与国家、



集体的合法权益出现冲突而无法主张。这种情况的成因多为

立法缺憾或国家方针政策具体化后产生的极个别主体失调。

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同样首先要确认当事人的权益确实无法

主张；其次，一定要做好当事人的安抚工作，表示遗憾，正

面解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方针政策，尽一切可能的调整

当事人已经失衡的心态，减少当事人采取过激行为的可能；

最后，可根据具体情况考虑是否以书面形式建议立法。 2、

委托人的利益与律师的利益出现冲突的情况 这种情况多为律

师工作不细致所致，其原始隐患多发于律师在接案之时。诸

如律师过于自信的承诺、合同未尽条款此类问题是这种情况

的根本成因。 在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律师首先要正视自己

的错误，吸取教训；其次按照委托代理合同并考虑实际办案

的工作量平衡地解决纠纷。如给委托人造成了损失，应当给

予赔偿或者补偿。如果发现当事人存在恶意动机，律师应向

所在律师事务所和司法局寻求帮助，必要时利用司法途径解

决纠纷。 3、执行不得的情况 有的案件会有这样的情况，审

判或仲裁机关经审理确认主张人主张成立，但因为被主张人

没有能力履行义务而执行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律师采

用诸如制定《履约计划》同时申请中止执行此类的方法解决

问题；不要毫不留情的把被执行人逼入绝境，要给予被执行

人合理的时间，为其创造合理的发展条件，使其产生履约能

力，同时在被执行人发展的时候实施合法监控。这样既可保

障执行人的权益得以实现，也保障了被执行人生存发展的基

本权利，防止了被执行人过激的行为。 4、遇到司法腐败的

情况 司法腐败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律师有维护

法律尊严、监督司法公正的权利与义务，这也是我国社会主



义法制建设赋予律师的庄严使命。律师在执行这项使命的同

时，必须要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决不能为反映问题、解决

问题而不考虑后果的扩大事态，更不能诱导或指使当事人采

取过激手段，进而损害党、国家、集体的利益。 “平衡”是

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则。平衡的应用是千变万化的。《道德经

》曾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规律如果用

语言来表达，就一定不是真正完整的规律。事物如果用语言

来定性，也就一定不是真正完整的事物）。上述所枚举的几

种情况只是我们律师执业中的几项共同问题，而并非全部。

其“平衡”应用的方法关键还是在于对“平衡”原理的理解

。只有正确的理解了“平衡”的原理，将平衡的观点运用到

实际工作中，我们律师才能更好的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更

好的保护委托人及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